
桓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桓台县建设占用耕地表土剥离与再利用工作

实施办法》的通知
桓政办字〔2020〕40 号

各镇人民政府，城区街道办事处，县政府各部门，各有关单位：

《桓台县建设占用耕地表土剥离与再利用工作实施办法》已经县政府同意，现印发给

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桓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 年 11 月 6 日

（此件公开发布）

桓台县建设占用耕地表土剥离与再利用工作实施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切实加强土地资源的保护和利用，提高耕地的质量，根据《中共山东省委

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耕地保护和改进占补平衡的实施意见》（鲁发〔2020〕6 号）、

《山东省土地整治条例》、《淄博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做好建设占用耕地耕作层土壤剥

离利用工作的通知》（淄政办字〔2020〕119 号）等政策法规要求，结合我县实际，特

制定本实施办法。

第二条  开展建设占用耕地耕作层剥离和再利用工作（以下简称“表土剥离与再利用

工作”）是新形势下进一步加强土地资源保护、提高新增耕地质量的重要举措，是利在当

前、惠及子孙的实事工程。相关部门和各镇政府要充分认识到表土剥离与再利用工作的重

要性和必要性，加强领导、明确分工、落实责任，切实采取有效措施，在全县范围内，实

现耕作层“应剥尽剥，能覆尽覆”。

建设占用耕地表土剥离与再利用工作是指采取工程手段，对建设占用耕地的优质表土

层进行剥离，并将其用于土地整治项目的表层覆土或低产田土壤改良等工作。



第三条  县政府成立县表土剥离与再利用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

室设在自然资源局，办公室负责全县表土剥离与再利用工作，负责全县表土剥离与再利用

规划设计制定、工作指导和监督验收等工作。

第二章  职责分工

第四条  各镇人民政府：全面负责本辖区内表土剥离与再利用协调等各项工作。

第五条  自然资源局：负责表土剥离和再利用工作计划制定、方案审查、组织实施、

论证验收等工作 。

第六条  农业农村局：负责组织做好耕地土壤质量环境类别划分工作，并提供专业性

技术指导。

第七条  财政局：负责表土剥离与再利用工作所需经费；负责工作资金运行的监督指

导工作。

第八条  生态环境局：负责参与对耕作层土壤污染情况的认定工作、检查验收工作、

耕作层运输、存放的监督管理工作。

第九条  综合行政执法局：负责耕作层土壤运输中对影响市容环境卫生行为的监督管

理工作及相关违法行为的查处工作。

第十条  交通运输局：负责参与耕作层运输的监督管理工作。

第十一条  县级平台公司：负责耕作层剥离、运输、存放、管理和获得再利用等具体

实施工作；负责对剥离土壤进行科学的存放、管理，保持土壤理化形状稳定，减少各环节

中土壤流失、退化以及结构破坏；负责临时堆场的日常管理工作，按要求及时办理临时用

地手续；负责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的规定具体实施相关作业，及时向

地方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备相关情况。

第十二条  监理公司：对县级平台公司执行耕作层剥离和再利用工作情况进行全过程

监督，确保工作按要求执行，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

第三章  剥离与再利用范围

第十三条  剥离范围 



占用城镇周边优质耕地或集中连片耕地的、临时占用耕地破坏耕作层的（涉及国家安

全、军事、抢险救灾等需要临时占用耕地的除外）均应开展非农建设占用耕地耕作层土壤

剥离工作。有下列情形之一，可以不剥离：

（1）涉及国家安全、军事、抢险救灾等急需临时占用的耕地；

（2）经生态环境局、农业农村等部门监测和评估污染严重、缺乏肥力的劣质耕地，

不宜种植农作物或耕作层土壤厚度不足 20cm 的耕地；

（3）区位条件、交通状况等不适合表土剥离的耕地；

（4）其他不适合进行表土剥离的情形。

第十四条  利用范围 

已剥离的耕作层土壤，可用于以下用途：（1）耕地开垦；（2）土地整治；（3）耕

地提质改造项目；（4）高标准农田建设；（5）增减挂项目；（6）地质环境恢复治理；

（7）临时用地占用耕地及违法用地占用耕地复垦；（8）园林绿化；（9）其他需要耕作

层的项目。

第四章  工作原则

第十五条  “应剥尽剥”原则。自然资源局对于各类建设用地进行严格审查管理，按

照前述剥离范围对耕作层做到应剥尽剥工作。

第十六条  “即剥即用、科学利用”原则。为减少土壤损耗和结构破坏，根据本年度

耕作层剥离与再利用工作实施计划，做到即剥即用，科学利用。

第十七条  市场运作原则。自然资源局与县政府指定的县级平台公司签订《建设用地

项目耕作层剥离协议》，市场化操作实施。

第十八条  有偿使用原则。耕作层实施剥离后，由县级平台公司实行市场化、有偿化

经营，耕作层剥离的相关费用纳入土地成本。

第五章  实施步骤

第十九条  自然资源局编制本年度表土剥离与再利用实施计划。第一季度根据本年度

拟开工建设项目用地占用耕地数量、质量，结合县域内土地整治、园林绿化、土地复垦等

可利用耕作层的项目情况，编制实施计划。



第二十条  自然资源局与县级平台公司签订《建设用地项目表土剥离与再利用协议》，

并通过公开招标方式确定监理公司。

第二十一条  项目开工建设需占用土地前 20 日，县级平台公司向自然资源局提出耕

作层剥离申请，3 个工作日内自然资源局会同农业农村、生态环境局，对提出申请的拟占

用地块进行实地核实，确认是否适合剥离、剥离厚度和土方量，出具耕作层质量认定意见。

第二十二条  县级平台公司根据认定意见编制项目表土剥离与再利用具体实施方案，

自然资源局会同农业农村局、生态环境局进行审定。

第二十三条  县级平台公司按照审定的项目表土剥离与再利用具体实施方案及时开

展耕作层剥离及后续运输、存放、管理工作。监理公司对剥离工作进行实时监督。

第二十四条  耕作层剥离、存放完成后，自然资源局应及时会同财政局、农业农村局、

生态环境局等部门开展验收工作，评定耕作层剥离、存放工作的完成情况，出具验收意见。

第二十五条  剥离的耕作层土壤由县级平台公司进行有偿化经营。县级平台公司应建

立台账，对各项目表土的剥离与再利用情况进行挂钩管理，监理公司对表土再利用工作进

行实时监督。

第六章  监督考核

第二十六条  县级平台公司、监理公司每季度须将表土剥离与再利用的工作情况形成

书面报告，上报领导小组办公室，县各相关职能部门根据自身职责进行监督指导。县自然

资源局要会同各镇政府对建设项目耕作层剥离与再利用工作进行有效调度，并加强对存放

土壤的管理，确保项目用地耕作层“应剥尽剥”“剥用挂钩”“防止能剥不剥”“只剥不

用”以及造成环境污染、无端损耗等情况。

 


